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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补充通知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

５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应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实亲自出席

董事

９

名，公司

２

名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顾宏言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的讨论和

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成立违规担保专门核查小组的议

案》；

会议同意公司成立违规担保专门核查小组，专门核查小组由公司总经理嵇雪松、财务负

责人朱卫红、公司证券部、综合管理部、内部审计部有关人员组成，嵇雪松担任组长，朱卫红

担任副组长。专门核查小组继续报请司法机关协助核查违规担保工作。董事会责成专门核查

小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之前形成核查结果并向董事会报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采取措施起诉有关关联方及保

全公司财产的议案》；

董事会责成公司进一步采取措施起诉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扬州海

克赛尔新材料有限公司、扬州诺亚化学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查封上述关联方的资产，向司法

机关申请解除公司违规担保合同，采取法律手段保全公司财产。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１．３４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至此，本公司节余募集资金已

全部永久补充为流动资金。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当日刊登的《公司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０９－０１６

）。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调整扬州威亨塑业有限公司向扬州

威亨塑胶有限公司租赁机器设备、办公用品等固定资产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原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亨塑胶”）将部分设备、配套设备等固定资产租赁给其持股

８０％

的控股子公司

扬州威亨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亨塑业”），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９

，

２９７

，

０８０．２８

元，月租赁

费

２０３

，

７１２．５６

元，租赁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会议同意将租赁资产项目等事项作调整并授权威亨塑胶董事长与威亨塑业签订固定资

产租赁协议：威亨塑胶向威亨塑业出租办公用品、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该等固定资产账面

净值

８

，

３８６

，

４１４．０５

元， 月折旧额

１４０

，

６２６．２２

元， 威亨塑胶向威亨塑业收取月租赁费

１４

万

元，租赁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调整扬州威亨塑业有限公司向本公

司租赁机器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原同意本公司将部分设备、 配套设备等固定资产

租赁给威亨塑业，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８

，

８１２

，

１０８．７３

元，月租赁费

８２

，

８９０．１２

元，租赁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会议同意将租赁资产项目等事项作调整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与威亨塑业签订固定资产

租赁协议：本公司向威亨塑业出租办公用品、机器设备、房屋、仓库等固定资产，该等固定资

产账面净值

２０

，

００９

，

９３７．１９

元，月折旧额

１５８

，

８８０．８３

元，本公司向威亨塑业收取月租赁费

１６

万元，租赁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调整扬州琼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向

本公司租赁机器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原同意本公司将部分机器设备、 配套设备等固定

资产租赁给控股子公司扬州琼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花包装”）， 固定资产账面

净值

１２

，

６８６

，

６１３．２０

元，月租赁费

１５１

，

０１８．４６

元，租赁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会议同意将租赁资产项目等事项作调整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与琼花包装签订固定资产

租赁协议：本公司向琼花包装出租办公用品、机器设备、房屋、仓库等固定资产，该等固定资

产账面净值

１５

，

７９４

，

３７６

，

６７

元， 月折旧额

１０６

，

６５１．０３

元， 本公司向琼花包装收取月租赁费

１２

万元，租赁期限为

５

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扬州威亨塑胶有限公司向扬州威亨

塑业有限公司出售存货和转让应收账款等资产的议案》；

由于威亨塑胶将上述第四项议案中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租赁给威亨塑业，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威亨塑胶经营上述资产所形成的存货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应收账款余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为使威亨塑业具备足够的流动资金启动生产经营，确保其更好完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

目标，会议同意将上述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按账面价值出售、转让给威亨塑业，并在交易总

金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之内授权威亨塑胶董事长与威亨塑业签订出售资产和转让应收账款

协议。

八、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向扬州琼花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出售存货和转让应收账款等资产的议案》；

由于本公司将上述第六项议案中的机器设备、 房屋等固定资产租赁给琼花包装，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经营琼花包装承租的资产所形成的存货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应收账

款余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为使琼花包装具备足够的流动资金启动生产经营，确保其更好完

成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目标，会议同意本公司将上述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按账面价值出售、转让

给琼花包装， 并在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之内授权本公司董事长与琼花包装签订出

售资产和转让应收账款协议。

鉴于上述第七、八项议案涉及的资产所有权发生转移，董事会要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加强对子公司的风险控制；要求各子公司建立并健全管理制度，向各

子公司委派财务负责人；要求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

计账簿进行会计核算。

上述第七、 八项具体内容待签订出售资产和转让应收账款协议后以临时公告的方式作

详细披露。

九、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调整经营模式的议案》。

会议同意调整公司经营模式，进一步细化管理，划小核算单位，授权公司总经理制订具

体方案。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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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

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实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根据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 此次将剩余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符合

《公司章程》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可节约公司财务费

用，提高资金利用率。 因此，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１．３４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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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二

○○

九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１２２８．４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近期公司将按照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资金使用计划陆续使用上述资金。 扣除上述

１２２８．４０

万元后，募集资金仍节余

８０１．３４

万元。

为缓解当前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１．３４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一、将节余募集资金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一）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１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发行了

３

，

０００

万

Ａ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３２

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０

，

３３３．２０

万元。

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投入总计为

１８

，

９５７．０８

万元，手续费支出

１．８７

万

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６５５．４９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２

，

０２９．７４

万元。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节余资金

１

引进关键设备生产智能卡基材技术改造

７

，

８３４．００ ７

，

８３４．００ ０．００

２

技术开发中心改造

１

，

５８９．００ １

，

０４５．２５ ５４３．７５

３

新型环保

ＰＰＣ

包装材料技术改造

２

，

９６８．００ ２

，

９６８．００ ０．００

４

高分子透明导电材料技术改造

７

，

４３３．００ ４

，

０６２．３３ ３

，

３７０．６７

５

超薄

ＰＶＣ

特种包装片材技术改造

３

，

０４７．５０ ３

，

０４７．５０ ０．００

加：利息收入

－ － ６５５．４９

减：手续费支出

－ － １．８７

减： 计划募集资金总投入超出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部分

２

，

５３８．３０ － ２

，

５３８．３０

注

合 计

２０

，

３３３．２０ １８

，

９５７．０８ ２

，

０２９．７４

注：公司原计划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２２

，

８７１．５０

万元，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０

，

３３３．２０

万元，计划募集资金总投入超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５３８．３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项目节余的主要原因

１

、公司取消了另行建设技术中心大楼的计划，土建工程投资相应减少；且由于采购性价

比较高的试验仪器、试验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减少。

２

、公司取消了建设高分子项目厂房和公用工程的计划，土建工程投资相应减少；公司对

部分工艺、设备的选择进行了调整，节约了设备采购费用；此外，由于近几年高分子透明导电

材料的设备技术更新，设备采购价格有所下降。

（三）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由于公司主要银行账号先后被冻结，目前公司流动资金紧张，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１．３４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支付

２

月份的材

料款、税款、电费和员工工资。 至此，公司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永久补充为流动资金。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在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并全部投产的情况下，将节余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生产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一方面可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解决公司目前面临最困难的问题，另一

方面可节约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利用率，符合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为此，我们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１．３４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的意见

根据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此次将剩余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

司章程》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可节约公司财务费用，提

高资金利用率。 因此，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８０１．３４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关于上述议案的批准和实施

上述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监事会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二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8

2009

年
2

月
1 1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09-016

债券代码
：

126009

债券简称
：

08

赣粤债
权证代码

：

580017

权证简称
：

赣粤
CWB1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赣粤

CWB1

”认股权证

2009

年行权第二次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2009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27

日为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第一次行权期，行权期间

认股权证将暂停交易，赣粤高速股票（交易代码

600269

）仍正常交易。

"

赣粤

CWB1"

认股

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20.53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赣粤高速

"

）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行

12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

分离交易可

转债

"

，每张面值为

100

元，每

10

张为

1

手）。 每手赣粤高速分离交易可转债持有人获配

47

份认股权证。 上述认股权证共计

5640

万份于

2008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认股权证的交易简称为

"

赣粤

CWB1"

（交易代码

580017

）。

鉴于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即将进入第一次行权期，现特提醒投资者认真关注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

2009

年行权的有关问题。

1

、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2008

年

2

月

28

日至

2010

年

2

月

27

日，共计

731

天。 认股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权证上市满

12

个月之日的前

10

个交易日，或者满

24

个

月之日的前

10

个交易日内行权。

2

、

2009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27

日为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第一次行权期，行权期间

认股权证将暂停交易，赣粤高速股票（交易代码

600269

）仍正常交易。

3

、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20.53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 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

"

赣粤高速

"

收盘价为

9.30

元

/

股，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收

盘价为

4.547

元

/

份。 投资者每持有一份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27

日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

20.5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股赣粤高速股票，成功行权

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4

、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申报要素为：

行权代码：

582017

买卖方向：买入

申报价格：

20.53

元

/

股

申报数量：一份的整数倍

申报数量不得大于持有的权证数量，并且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行权。 请投资者行权后

及时查看、确认行权是否成功。

5

、

2009

年

3

月

2

日起，未行权的

"

赣粤

CWB1"

认股权证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

易。 第二次行权期为

2010

年

2

月

27

日前的

10

个交易日。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791-6527021

、

6504269

、

6504265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2

月

10

日

A

股代码
：

600096

公司债代码
：

126003

权证代码
：

580012

编号
：

临
2009-024

A

股简称
：

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

07

云化债 权证简称
：

云化
CWB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终止上市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天化

"

）于

2007

年

1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

10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

分离交易可转债

"

，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每

10

张为

1

手）。 每手云天化分离交易可转债持有人获配

54

份认股权证。 上

述认股权证共计

5,400

万份已于

2007

年

3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认股权证的

交易简称为

"

云化

CWB1"

，交易代码为

580012

。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7.83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

投资者每持有一份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期间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

17.8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股云天化股票，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

易日上市交易。

鉴于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即将到期，现特就有关问题提示如下。

1

、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2007

年

3

月

8

日至

2009

年

3

月

7

日，共计

731

天。

2

、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09

年

2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从

2009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开始停止交易。

3

、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期间的十个交易日。

行权期间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云天化股票（交易代码

600096

）仍正常交易。

4

、

2009

年

3

月

11

日起，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予以摘牌。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870-8662006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一日

A

股代码
：

600096

公司债代码
：

126003

权证代码
：

580012

编号
：

临
2009-025

A

股简称
：

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

07

云化债 权证简称
：

云化
CWB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

码

580012

，行权代码

582012

）的存续期为

2007

年

3

月

8

日至

2009

年

3

月

7

日，共计

731

天。

认股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权证上市满

24

个月之日的前

10

个交易日内行权。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为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行权期间认股权证将

停止交易，云天化股票（交易代码

600096

）仍正常交易。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为

2009

年

2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从

2009

年

2

月

23

日开始停止交易，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投资风险。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7.83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

投资者每持有一份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期间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

17.8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股云天化股票，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

易日上市交易。

截至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尚未行权的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将注销，由

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870-8662006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
：

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４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恒宝股份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２１０４

信息披露业务人：钱平

住所：江苏省丹阳市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钱平

上市公司、恒宝股份、公司：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钱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丹阳市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辞去了恒宝股份监事会主席职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

额的

１４．７０％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１

，

６８７

，

７５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１

，

４８７

，

７５０

股。 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恒宝股份第二大股东，持有

１９．６９％

的公司股票，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实施了

１０

转增

５

派

２

的利润分配方案。 信息披露义务人首发上市时所作

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１

）其所持有的股份中，因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增加的股份，自工商变更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他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２

）除前

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辞去恒宝股份监事会主席职务，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对其辞职进行了公告，根据股份锁

定承诺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

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所持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５０％

即

２１

，

６８７

，

７５０

股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可上市流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所持公司

７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５％

）质押

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该质押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予以冻结。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出售恒

宝股份股票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８２％

，成交价格为

１５．６８

元

／

股，成交金额

２

，

５０８．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出售

恒宝股份股票

３

，

２３９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１．６５％

，成交价格为

１６

元

／

股，成交金

额

５

，

１８２．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９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出售恒

宝股份股票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２．４５％

，成交价格为

１７．１６

元

／

股，成交金额

８

，

２３６．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出售恒宝股份股票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０７％

，成交价格区间为

７．１７－７．４３

元

／

股。本次减持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１４．７０％

。

截止到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其所持的恒宝股份股票占恒宝股份

股票总额的

４．９９％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应履行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２

日内，不得再行买卖上

市公司的股票。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起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任何方式买卖过恒宝股份的

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

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钱平

日期：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股票简称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钱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１

，

６８７

，

７５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９．６９％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４

，

６５８

，

５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内未通过任何方式买卖过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无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钱平

日期：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
：

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５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恒宝股份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２１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浩然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江浩然

上市公司、恒宝股份、公司：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江浩然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恒宝股份副董事长，并兼任恒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恒融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３１

，

２５６

，

７２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

额的

１０．６４％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

，

７０２

，

５４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５５４

，

１８０

股。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恒宝股份第三大股东，持有

１５．６４％

的公司股票。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实施了

１０

转增

５

派

２

的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首发上市时

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１

）其所持有的股份中，因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增加的股份，自工商

变更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其他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２

）

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根据上述承诺，

２００９

年度信息披露

义务人所持恒宝股份股票的

２５％

即

９

，

２３４

，

１８０

股可上市流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恒宝股份副董事长，并兼任恒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恒融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信息披露

义务人最近

３

年无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１．０２％

，成交价格为

１２．７０

元

／

股，成交

金额

２

，

５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３７％

，成交价格为

５．４０

元

／

股，成交

金额

５９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３７％

，成交价格为

５．４０

元

／

股，成交

金额

５９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４１％

，成交价格为

５．２０

元

／

股，成交

金额

６２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４４％

，成交价格为

４．６５

元

／

股，成交

金额

６０４．５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４４％

，成交价格为

４．８０

元

／

股，成交

金额

６２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０．８４％

，成交价格为

６．８１

元

／

股，成交

金额

１６８８．８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宝股份股票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宝股份股票总额的

１．０９％

，成交价格为

７

元

／

股，成交金

额

２

，

２４０

万元。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宝股份股票

３１

，

２５６

，

７２０

股，占恒宝股

份股票总额的

１０．６４％

。

截止到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其所持的恒宝股份的股票占恒宝

股份股票总额的

５．００％

，根据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应履行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２

日内，应当停止买卖恒

宝股份的股票。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的集中交易 （大

宗交易）出售恒宝股份股票共计

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卖出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卖出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卖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０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卖出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５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卖出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６

日 卖出

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６．８１

合计 卖出

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

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

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浩然

日期：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股票简称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江浩然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３０

，

６２４

，

４８０

持股比例：

１５．６４％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无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浩然

日期：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
：

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６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钱平先生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股东

钱平在本次变动前持有

１９．６９％

的公司股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钱平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共出售

４．９９％

的公司股票，本次变动后，钱平仍持有

１４．７０％

的公司股票。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收到公司第三大股东江浩然先生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股

东江浩然在本次变动前持有

１５．６４％

的公司股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期间，江浩然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共出售

５．００％

的公司股票，本次变动后，江浩然仍持有

１０．６４％

的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二月十一日


